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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-2 碩士班修業暨學位考試規定

• 修業年限與學分要求

畢業前需修滿 30 學分

➢ 研究方法學 2 學分

➢ 研究倫理 1 學分

➢ 專題討論 4 學分

➢ 碩士論文 6 學分

➢ 選修 17 學分（以本系開課為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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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-2 碩士班修業暨學位考試規定

• 申請口試的條件

➢ 修完本所規定的學分（包含當學期課程）

➢ 學術倫理教育課程

➢ 論文題目與摘要通過本所專業領域審查

➢ 論文初稿經「原創性比對」檢測，相似度需低於 25%，並由本人與指導教授簽名。

➢ 論文初稿獲得指導教授同意後，在「學生資訊系統」完成相關申請

➢ 若口試後當學期學分還沒修完，口試成績可保留一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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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-2 碩士班修業暨學位考試規定

• 專業領域審查

➢ 學生必須在學位口試一個月前完成專業領域審查，須

過所務會議通過，請預留時間

➢ 審查時需繳交碩士論文題目、摘要、關鍵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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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-2 碩士班修業暨學位考試規定

•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組成

➢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之委員資格應符合「東海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」

➢ 由校內外助理教授以上或相當資歷之專家學者 3 至 5 人組成。其中校外委員人數須三分之一(含)以上。

➢ 若為共同指導學生，兩位指導教授算1人，需額外找1位教授補足人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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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-2 碩士班修業暨學位考試規定

• 提口試前需繳交的文件

➢ 學位考試資格檢查文件：

論文初稿(電子)、成績單(電子+紙本)、論文比對(需指導教授簽名 25%以下，紙本)、學術倫理課程證明(電子)

➢ 紙本資料親自繳交至系辦供助理審核，電子資料請統一傳至系上信箱 swss@thu.edu.tw

➢ 經確認都符合後才可以上學生資訊系統提口試申請，並將簽名後的學位考試申請表繳至系辦做行政作業

mailto:swss@thu.edu.tw


Q & A



Thank you


